
新竹市 114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計畫 
子計畫 3-學生閩客語語言認證課程(A 卷)實施計畫 

一、依據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補助要點」

及「新竹市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辦理。 

二、辦理活動之涵養及目標 

（一）輔導學生參加本土語言認證，提升本土語言自信心。 

（二）培養本土語言聽說讀寫之基本能力，有效應用本土語言。 

（三）提升欣賞本土文學作品能力，體認本土語文之精髓。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新竹市政府教育處 

 （三）承辦單位：新竹市立虎林國中 

四、實施方式：  

 （一）參加對象：閩語、客語(海陸腔/四縣腔)每班 15人，虎林國中學生優先 

       錄取，開放跨校生報名，請家長務必留意自行接送安全。 

 （二）報名方式： 

     (1)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5年 1月 7日(三)12:00截止。 

     (2)報名對象：新竹市立國中學生，請填寫 google 表單報名：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Q5HNROO5SL

v0pgaE8DIE5oaiyT7v48A0wUyWnMsIij6s9fw/viewform 

依填寫順序錄取(以虎林國中學生優先錄取)。 

     (3)課程時間：115年 2月 2日(一)至 2月 6日(五) 8:15-12:30  

     (4)上課地點：虎林國中（上課教室公布於虎林國中校網及大廳） 

   (5)費用：免費 

五、課程內容： 

（一）閩語課程表 

項次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備註 

1 
2/2 

(一) 

8:15-

12:30  

閩南語認證概說 

臺羅拼音基礎教學與實作練習 

基礎閩南語用字教學與實作練習 

王瓊玲  

2 
2/3 

(二) 

8:15-

12:30  

聽力測驗實作練習 

1.對話理解 2.演說理解 
王瓊玲  

3 
2/4 

(三) 

8:15-

12:30  

口語測驗實作練習 

1.情境對話 2.看圖講話 

3.文章朗讀 4.口語表達 

王瓊玲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Q5HNROO5SLv0pgaE8DIE5oaiyT7v48A0wUyWnMsIij6s9fw/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fQ5HNROO5SLv0pgaE8DIE5oaiyT7v48A0wUyWnMsIij6s9fw/viewform


4 
2/5 

(四) 

8:15-

12:30  

閱讀測驗實作練習 

1.語詞語法 2.克漏字 3.文章理解 
王瓊玲  

5 
2/6(

五) 

8:15-

12:30 

書寫測驗實作練習 

1.聽寫測驗 2.語句書寫 3.文章寫作 
張雅茹  

（二）客語(海陸腔/四縣腔)課程表 

項次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備註 

1 
2/2 

(一) 

8:15-

12:30  
說明初級認證的題型及通過標準 

服飾居所、人體醫療、動作思維心態 

聽力理解、口語表達、閱讀測驗 

李佩蓮

(海陸腔) 

徐秀琴

(四縣腔) 

 

2 
2/3 

(二) 

8:15-

12:30  

居處、交通教育、文化休閒娛樂、宗教

信仰、婚喪喜慶器物用品、飲食 

聽力理解、口語表達、閱讀測驗 張凱森 

(海陸腔) 

徐秀琴

(四縣腔) 

 

 

3 
2/4 

(三) 

8:15-

12:30  

動植物、礦物、行業生產、聽力理解、

口語表達、閱讀測驗 
 

4 
2/5 

(四) 

8:15-

12:30  

財政金融形容性狀、代詞、虛詞 

聽力理解、口語表達、閱讀測驗 
 

5 
2/6(

五) 

8:15-

12:30  

聽力理解、口語表達、閱讀測驗 

總複習 
 

六、注意事項： 

 （一）為能維持課程之精采度，敬請參加人員務必遵照時間參與各項活動。  

 （二）參加學員請穿著輕便服裝、攜帶文具用品，並請自備餐具及環保杯。  

 （三）如有疑問請洽虎林國中教務處課研組呂美琪 03-5309433#203。 
七、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及本市市政府補助 

八、成效評估：依參與研習學員之回饋單，填寫績效檢核表，以了解此研習對

學員之實際助益，及未來活動辦理之參考。 

九、獎勵： 

（一）本案承辦學校工作人員請依「新竹市教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規定」予以 

敘獎。 

（二）本案工作人員准予活動前後予以公差假登記，若遇假日辦理可於二年內

於不影響課務之補修辦理。 

十、附則： 

      本實施計畫經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